南方医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根据教育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的通知》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遵循独立、客观、科学、公正原则。教务处负责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的统筹组织和监督，学院负责所属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的具体组织。
　　第三条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本学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设计），抽检比例不低于2%。
第二章 评议要素和重点
　　第四条 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上级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要求，结合《南方医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规范》，重点对选题意义、写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进行考察。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五条 教务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名单，抽检范围覆盖有毕业论文（设计）要求的全部本科专业。
　　第六条 教务处根据上级要求对抽检论文（设计）进行内容查重，检测结果供专家评审参考。
　　第七条 每篇抽检论文（设计）将以随机匹配方式送3位同行专家评议。3位专家中有2位以上（含2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的毕业论文（设计），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3位专家中有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再送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2位复评专家中有1位以上（含1位）专家评议意见为“不合格”，将认定为“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
第四章 抽检结果的反馈与处理
第八条 抽检结果由教务处备案，并反馈给有关学院、呈送至学位办公室复核。
　　第九条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结果的使用。
　　（一）抽检结果将以适当方式向全校公开。
（二）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设计）”作者的处理
（1）如若在其在学位申请期间，抽检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者，直接按延期答辩处理。
（2）在各级学位论文抽检评议中被专家认为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设计），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对查实的依法进行处理。
（三）对“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的处理
（1）其在下一年度所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全部参加抽检评阅。
（2）如其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出现1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设计）”，由其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代表对该导师进行约谈。
（3）若3年内，其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累计出现2篇及以上“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者，参照《南方医科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如为研究生导师，取消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bookmark: _GoBack]（4）取消该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四）对“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相关单位责任人的处理
（1）对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的学院予以校内通报。学院需提交整改报告并被列入下一年度重点检查名单。
（2）如在某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或其所辖培养单位中，1年内出现2篇及以上或连续2年出现“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的，由学校评定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代表对该分委员会主席及培养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质量约谈，责令限期整改。
（3）出现“存在问题毕业论文（设计）”的篇数纳入绩效扣分项，与各单位年度教学绩效挂钩。
（4）抽检结果将作为学院教育教学评估、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条 上级相关部门组织的本科学位论文（设计）抽检结果参照本办法进行使用和处理。
第五章 监督与保障
　　第十一条 教务处保障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经费，列入年度工作预算，确保抽检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二条 学生如对抽检结果存在异议，可向申诉委员会提请申诉，将依据相关规定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各学院应积极配合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准确完整地提供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等材料。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